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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痉挛型脑性瘫痪儿童轮椅适配情况的调查

刘志红1 董理权1，4 戴 东2 李红霞3

脑性瘫痪（以下简称脑瘫）是自受孕开始至婴儿期非进

行性脑损伤和发育缺陷所导致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运动障

碍及姿势异常[1]。痉挛型脑瘫以锥体系受损为主，是脑瘫最

常见的一种，约占 2/3。辅助器具是脑瘫儿童全面康复的基

本设施和必要手段，轮椅是最常用的辅具之一。综合评估脑

瘫儿童的功能状况，适配一款合适的轮椅有助于其保持正确

的坐姿，预防畸形、关节挛缩，提升社交学习能力，扩大活动

范围,有助于康复[2—3]。这一认识随着辅助器具专业适配知识

的推广与康复医学的发展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业界人士所

接受。那么在国内的康复机构中，脑瘫儿童轮椅的适配情况

如何，是否得到专业化适配？国内相关文献尚少。本文以痉

挛型脑瘫儿童为研究对象，旨在了解目前脑瘫儿童轮椅适配

的一些现状和存在问题，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相关人士对脑瘫

儿童轮椅专业化适配问题的重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陕西、湖南、深圳、北京的四个地区的康复机构收

治的正在使用轮椅的 89例痉挛型脑瘫患儿，均符合 2006年

第二届全国儿童康复、第九届全国小儿脑瘫康复学术会议通

过的标准和分型 [1]。根据脑瘫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GMFCS）Ⅰ、Ⅱ

级为轻度运动功能障碍；Ⅲ级为中度运动功能障碍；Ⅳ、Ⅴ级

为重度运动功能障碍[4—5]。

纳入标准：①痉挛型或含痉挛型的混合型脑瘫;②患儿

年龄0—14周岁;③正在使用轮椅且愿意配合检查。在89例

参与调查的患儿中，男孩 48 例，占 53.9%；女孩 41 例，占

46.1%。有 9例为轻度运动功能障碍，39例为中度运动功能

障碍，41例为重度运动功能障碍；43例在公有康复机构接受

治疗，46例在民营康复机构接受治疗。

1.2 方法

成立由儿童康复医师、治疗师、辅助器具专家组成的专

家组；由专家组编制完成《脑瘫儿童轮椅适配情况评价表》，

由专业人员对照评价表逐一对患儿正在使用的轮椅的适合

性进行评价。

1.3 调查工具

本研究从轮椅的基本结构（包括 6个条目）和姿势支撑

装置（包括11个条目）两方面共计17个条目对轮椅的适合性

进行评价。轮椅的姿势支撑装置是指提供附加体位支撑的

物理装置。每个条目的评价标准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轮椅服务中级教程（学员手册）》[6]、《轮椅服务初级教程（学

员手册）》[7]，以及专家组认可的轮椅适配实践经验（附表）。

该评价表计分方法为：“适合”记 1 分，“基本适合”记 0

分，“不适合”记“-1”分。在本研究中，用17个条目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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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轮椅的适合性，得分越高，说明轮椅越适合。适合的

轮椅为每个条目得分=1，基本适合的轮椅为每个条目的得分

≥0（不包括每个条目得分=1）,不适合的轮椅为 17个条目至

少有一条得分=-1。

本研究认为在姿势支撑装置评价条目中，当某装置不需

要且没有安装的情况，记为“适合”，当某装置不需要但安装

的情况，记为“不适合”。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频次、

频率，均值（M）表示，进行 t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2 结果

2.1 脑瘫儿童轮椅总体适配情况

在所调查的患儿中，有43.8%的轮椅是经过专业人员评

估适配的，38.2%是自己挑选的，18%是咨询他人或销售人员

推荐。其中有 1位患儿的轮椅适合，有 7位患儿的轮椅基本

适合，有81名患儿的轮椅不适合。即有大约9%的患儿获得

了较为适合的轮椅，且均由专业人员评估适配。

2.2 轮椅车基本结构的评价

轮椅车基本结构从6方面进行评价。见表1。

2.3 姿势支撑装置的评估

本研究从 11个方面进行评价。见表 2。本研究分析了

两种适不适合的现象，一种为患儿不需要某装置，却予以安

装的情况，如患儿不需要头枕支撑，轮椅上却安装了。表 3

中显示，胸部安全带，骨盆安全带、头枕、分腿装置、胸托、骨

盆侧支撑均存在此现象，其所占比例分别是 52.0%，34.8%，

27.3%，21.2%，19.6%，9.3%。另一种为患儿需要某装置，却

没有安装的情况，如儿童需要头枕支撑，轮椅上却没有。表3

中显示，此现象出现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轮椅桌板

（73.5%），胸托（66.7%），骨盆侧支撑（56.8%），分腿装置

（51.1%），靠背座椅整体后倾（43.5%），骨盆安全带（40.7%），

胸部安全带（26.8%），头枕（24.4%），脚踏可调（20.8%）。

2.4 轮椅适合性在残疾程度、适配方式方面的差异性检验

见表4。残疾程度越高的患儿，其轮椅的适合性也越差

（t=-2.53，P<0.05）。重度患儿轮椅适合性的得分为：M=0.02，

轻中度患儿轮椅适合性得分为：M=0.43。其中，脚踏板高

度、坐垫压力、脚踏可调、靠背座位整体后倾4个方面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同样，轮椅适合性的得分在适配方式上存在显

著性的差异，即经专业人员评估适配的轮椅明显比自己挑选

的更适合（t=3.25，P=0.003）。专业人员适配的轮椅适合性的

得分为：M=0.33，自己挑选的得分为：M=--0.23。其中，座椅

宽度（t=2.21，P=0.036）、座椅深度（t=3.24，P=0.003）、扶手高

度（t=3.9，P=0.001）、脚踏板高度（t=2.72，P=0.01）、头枕（t=

2.89，P=0.008）、脚踏可调（t=3.35，P=0.002）和靠背座位整体

后倾（t=2.36，P=0.026）7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1 轮椅车基本结构的适合情况

座椅宽度
座位高度
座椅深度
靠背高度
扶手高度

脚踏板高度

均值
（M）
0.26
0.25
-0.05
0.19
0.09
-0.05

不适合
频率
38
40
28
30
29
28

%
42.7
45.5
32.9
34.9
34.1
32.6

基本适合
频率
36
30
25
42
35
26

%
40.4
34.1
29.5
48.8
41.2
30.2

适合
频率
15
18
32
14
21
32

%
16.9
20.4
37.6
16.3
24.7
37.2

表2 姿势支撑装置的适合情况

坐垫压力
靠背垫压力
骨盆侧支撑

胸托
分腿装置

头枕
胸部安全带
骨盆安全带
脚踏可调
靠背座位
整体后倾
轮椅桌板

均值
（M）
0.26
0.13
0.30
0.08
0.10
0.15
0.05
0.09
-0.07

-0.19

-0.08

不适合
频率

9
10
25
28
30
25
25
28
26

29

38

%
10.59
18.52
31.25
38.89
38.46
32.05
30.86
36.84
37.14

46.77

50.67

基本适合
频率
45
27
6

10
10
16
27
13
23

16

5

%
52.94
50.00
7.50

13.89
12.82
20.51
33.33
17.11
32.86

25.81

6.67

适合
频率
31
17
49
34
38
37
29
35
21

17

32

%
36.47
31.48
61.25
47.22
48.72
47.44
35.80
46.05
30.00

27.42

42.67

表3 姿势支撑装置的需求及配有情况

骨盆侧支撑
不需要
需要

胸托
不需要
需要

分腿装置
不需要
需要

头枕
不需要
需要

胸部安全带
不需要
需要

骨盆安全带
不需要
需要

脚踏可调
不需要
需要

靠背座位整体后倾
不需要
需要

轮椅桌板
不需要
需要

频率（%）

46（54.8）
38（45.2）

53（63.1）
31（36.9）

39（45.9）
46（54.1）

38（45.2）
46（54.8）

28（32.9）
57（67.1）

30（35.3）
55（64.7）

9（10.8）
74（89.2）

20（24.1）
63（75.9）

33（39.8）
50（60.2）

有
频率

4
16

9
10

7
22

9
34

13
41

8
32

1
57

-
35

0
13

%

9.3
43.20

19.60
33.30

21.20
48.90

27.30
75.6

52.0
73.2

34.8
59.3

-
79.2

-
56.5

0.0
26.5

无
频率

39
21

37
20

26
23

24
11

12
15

15
22

0
15

-
27

26
36

%

90.7
56.80

80.40
66.70

78.80
51.1

72.70
24.4

48.0
26.8

65.2
40.7

-
20.8

-
43.5

100.0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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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适用的轮椅”一般要与使用者正确

匹配，确保体位支撑（帮助使用者坐直）。本文从姿势支撑

（或体位支撑）的角度来评估轮椅的适用性，主要基于以下考

虑：运动障碍和姿势异常是脑瘫的核心表现[8]，姿势控制装置

对改善患儿的异常姿势和运动障碍具有积极的作用[9]。使用

轮椅除了作为代步，参与社会的工具，还有最重要的目的是

帮助患儿矫正异常姿势，保持或者尽可能保持中立位姿势。

因为中立位姿势是人们变换其他姿势的起始，基础姿势[10]，

稳定的姿势控制是人体执行日常生活所必备的先决条

件[11]。人们在中立位姿势时，最舒适和自如，能最大限度的

使用上肢和手进行工作，能够有效的扩大和改善视野[10]。不

当的坐姿，不仅会造成痉挛型脑瘫患者的肌肉张力增加、异

常反射出现、长久更导致脊柱侧弯、关节挛缩，动作难以发展

和压疮的出现。所以帮助患儿坐直，是他们走出家门，融入

社会，开展学习和活动的重要一步。轮椅的基本结构和姿势

支撑装置（或体位支撑装置、PSDs）能否起到有效支撑的作

用非常重要,这也是本研究选取从姿势支撑的角度展开调查

的主要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脑瘫儿童轮椅的适配正确率仍然很低，

大约只有 9%的患儿得到了较为适合的轮椅，脑瘫儿童轮椅

的基本架构和姿势支撑装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适合现象，

有时会出现少配或者多配某些支撑装置的现象。其中基本

架构中的座椅深度、脚踏板高度以及姿势支撑装置中的轮椅

桌板、胸托、靠背座位整体后倾的不适合情况较多，而在需要

轮椅桌板、胸托、骨盆侧支撑的患儿中，这些装置的配有率较

低，轮椅桌板的配有率是 26.5%，胸托 33.30%，骨盆侧支撑

43.2%。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真正需要轮椅的人士只

有不到5%获得了正确适配的轮椅[3]，可见低适配正确率在世

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及专业能力是影响辅

助器具适配正确率的主要因素。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是涉及

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12]。辅助器具

适配要有专业人员的参与已经越来越得到业内的认可，本研

究结果也显示，经过专业人员评估适配的轮椅较使用者自己

挑选的会更加适合患儿。近年来，随着中国残联等相关部门

不断推广适配理念和实施人才培养计划，专业化的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在我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发展，本研究中有

43.8%的患儿轮椅经过了专业人员的评估适配也证实了这一

点。但是，由于专业人才的短缺以及适配意识知识的缺乏等

多种因素，我国专业化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还远未普及，在我

国大部分地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仍然是

当前辅助器具服务工作的主要问题之一[13]。

专业人员的适配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辅助器具的适合

表4 不同残疾程度的患儿轮椅适合性得分比较

残疾程度

整体得分
重度

轻中度
座椅宽度

重度
轻中度

座位高度
重度

轻中度
座椅深度

重度
轻中度

靠背高度
重度

轻中度
扶手高度

重度
轻中度

脚踏板高度
重度

轻中度
坐垫压力

重度
轻中度

靠背垫压力
重度

轻中度
骨盆侧支撑

重度
轻中度

胸托
重度

轻中度
分腿装置

重度
轻中度

头枕
重度

轻中度
胸部安全带

重度
轻中度

骨盆安全带
重度

轻中度
脚踏可调

重度
轻中度

靠背座位整体后倾
重度

轻中度
轮椅桌板

重度
轻中度

①P<0.05;②P<0.01

均值（M）

0.02
0.43

0.22
0.33

0.11
0.58

0.06
0.58

0.06
0.58

0.06
0.50

0.06
0.75

0.17
0.67

0.06
0.34

0.00
0.33

-0.22
0.17

0.11
0.33

-0.06
0.33

0.06
0.25

-0.06
0.33

0.11
0.67

-0.28
0.58

-0.17
-0.08

标准差

0.60
0.28

0.88
0.49

0.83
0.51

0.87
0.51

0.80
0.51

0.80
0.52

0.94
0.45

0.61
0.49

0.73
0.65

0.97
0.89

0.88
0.94

0.83
0.89

0.80
0.65

0.73
0.753

0.94
0.98

0.90
0.49

0.89
0.67

0.92
0.99

t

-2.53

-0.44

-1.75

-1.88

-2.01

-1.69

-2.70

-2.35

-1.07

-0.95

-1.16

-0.70

-1.40

-0.71

-1.09

-2.18

-3.01

-0.23

P

0.02①

0.67

0.09

0.07

0.05

0.10

0.01①

0.03①

0.29

0.35

0.26

0.49

0.17

0.49

0.29

0.04①

0.01②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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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要轮椅的脑瘫儿童由于身体畸形和功能受限严重，个

性化需求多，适配难度大。尤其是重度运动功能障碍的患

儿，这类患儿的轮椅往往需要定制和改造，对专业的要求更

高，也往往会出现更多不适合现象。由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机制的欠缺，我国的辅助器具适配从业人员普遍非科班出

身，对从业人员的培训目前还主要是初级岗位工程师培训，

完成适配难度较大的案例还存在能力上的不足，在服务水平

上距离残疾人的期望和需求还相距甚远，可能正是基于这样

的现状，才导致了在本研究中，尽管有 43.8%的轮椅是经过

专业人员评估适配，但正确率仍然很低。此外，在调查过程

中，作者发现存在以下现象有可能导致了低适配正确率：①
康复机构的部分康复工作者和照护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适

配辅具是最有效甚至是唯一的康复手段及其专业性。导致

康复工作者没有建议患儿到专业机构适配轮椅，照护者随意

挑选轮椅仅作为代步工具；②部分照护者对轮椅有偏见，认

为使用轮椅会不利于患儿的康复，或者认为坐上轮椅意味着

患儿无法康复了，故而拒绝使用轮椅；③部分照护者知道适

配轮椅的重要性，但轮椅价格昂贵，难以承担；④部分照护者

或康复工作者不知道适配功能性轮椅的渠道。⑤我国的轮

椅分为定制型、半成品、成品，当前多数轮椅适配为成品型，

量身定制型较少，导致轮椅难以满足患儿个性需求。大众对

辅助器具的认识不足和偏见在其他类辅助器具有关研究中

也有所发现[14—16]。关于低适配正确率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研

究和论证。

总之，专业化的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能够有效提高残疾人

的活动能力，提升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能够有效减轻照护

者的负担[17—19]，推广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提升辅助器具适配

服务专业化水平是“辅助器具推广和服务‘十三五’实施方

案”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也是实现辅助器具适配率达到

80%，确保适配正确率的重要手段。本文所呈现的脑瘫儿童

的轮椅适配现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工作在取得有目共睹的良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适配正确率

低，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建议继续

推广和普及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理念和知识；加强专业人才尤

其是医工结合人才的培养；加强对一线康复治疗师的辅助器

具适配技术培训；康复机构也可以与专业的辅具适配服务机

构、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患者及时提供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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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脑瘫儿童轮椅适配情况评价标准

轮椅车的基本机构评价

序号

1

2

3

4

5

6

姿势支撑装置的评价

序号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1—8评价内容为“是否合适”；9—17评价内容为“是否需要该装置、是否有该装置、是否合适”。

评价条目

座椅宽度

座位高度

座椅深度

靠背高度

扶手高度

脚踏板高度

评价条目

坐垫压力

靠背垫压力

骨盆侧支撑

胸托

分腿装置

头枕

胸部安全带

骨盆安全带

脚踏板可调

靠背椅座整体后
倾

轮椅桌板

评价标准

座椅宽①为臀宽A，如有骨盆侧垫或在气候寒冷穿衣较厚的国家，座椅需适当加宽，建议加宽5cm以内，为合适。
过宽过窄为不合适。

座位高度⑤大于腘窝处到足底的距离+4cm，为合适。
低于此距离，为不合适。

1）座椅深度③为臀后到腘窝的距离B减去30mm-50mm，保证腘窝和椅座/坐垫前部之间至少有3cm的间隙，为
合适。
2）大于距离B，为不合适。

1）靠背高度⑥为座面至肩胛下角E或肩峰F的高度，靠背高度不妨碍自己推轮椅使用者的肩膀自由活动，能为
坐直有困难的使用者提供更多的支撑。
2）为合适；反之为不合适。

1）扶手高度为座面至肘部屈曲90°状态下的距离+2.5cm，则为合适。
2）过高或过低于这个距离为不合适。

1）脚踏板高度④为腘窝到足底的距离C，为合适。
2）如果大腿下面有空隙，则脚踏板太高，如果脚下面有间隙，则脚踏板太低，为不合适。

评价标准

1）坐垫压力，将手的中指位于使用者坐骨结节下并让其坐直，指尖可以上下摆动5mm或更多，手能较顺畅的抽
出，为压力合适。
2）指尖不能摆动或指尖被压的很紧，手指很难抽出为不合适。

同上。

1）骨盆侧支撑内侧距离②为臀部最宽两端的距离A，则视为合适。
2）大于此距离，或过窄挤压身体则视为不合适。

1）胸托的(内侧)宽度⑦为胸廓之间的距离G，则视为合适；大于此距离或过窄挤压身体则视为不合适。
2）胸托的高度要保证轮椅使用者腋窝与胸托顶端之间至少有3cm的距离，为合适，高于此距离则视为不合适。

1）分腿装置宽度⑩为坐姿状态双膝间的距离 J，保证使用者大腿和大腿支撑之间没有大的压力，为合适。
2）过宽或过窄为不合适。

1）头枕高度⑪为座面至枕骨的距离K，能够支持头部保持平衡和直立的姿势，为合适。
2）与头部接触不好，起不到支撑作用则视为不合适。

1）胸部安全带收紧，手指放入不挤压，为合适。
2）过紧或过松为不合适。

1）骨盆安全带位置，安全带向后固定在椅座固定杆上，向下起点固定在座位固定杆上，角度在45度和90度之间，
不能滑到腹部，不挤压皮肤为合适。
2）反之为不合适。

1）通过脚踏板上下、前后、角度、抬起脚托的调节，可以对双脚起到很好支持，利于双脚更加灵活舒适，有助于膝
关节不能屈曲的患者到中立位，为合适。
2）反之不合适。

1）靠背椅座整体后倾，为椅座和靠背之间的角度保持不变，轮椅使用者应该感觉舒适，并且他们的姿势应尽可能
接近中立位，为合适。
2）反之为不合适。

1）轮椅桌板，通常定位在比手肘稍高的高度，没有限制轮椅使用者活动，没有给使用者任何压力，为合适。
2）反之为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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